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为：公司拟以本次利润分配

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20元（含税），预计分配现金

红利总额为455,376,768.60元（含税），占公司2021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的10.17%；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5股，预计

转增306,503,595股。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韦尔股份 603501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任冰 周舒扬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上科路88号东楼 上海市浦东新区上科路88号东楼

电话 021-50805043 021-50805043

电子信箱 will_stock@corp.ovt.com will_stock@corp.ovt.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属行业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17），公司所处行业为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39）。 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

订）》的行业划分，公司所处行业属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39）。

（二）行业发展情况

1、全球半导体行业发展情况

在半导体市场需求旺盛的引领下，2021年全球半导体市场高速增长。 根据全球半

导体贸易统计协会（WSTS）统计，2021年全球半导体销售达到5,559亿美元，同比增

长26.2%。 中国仍然是最大的半导体市场，2021年的销售额总额为1,925亿美元， 同比

增长27.1%。

根据WSTS统计情况，2021年各细分业务领域均表现出了较强的增势， 增加率最

高的是模拟产品33.1%，其次是内存30.9%和逻辑30.8%。WSTS预计2022年全球半导体

市场将继续增长,全球半导体市场将增加10.4%，销售额将达到6,135亿美元，其中传感

器、逻辑、模拟设备将是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

2、中国半导体行业发展情况

2021年是中国“十四五” 开局之年，在国内宏观经济运行良好的驱动下，国内集成

电路产业继续保持快速、平稳增长态势，2021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首次突破万亿元。中

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统计，2021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为10,458.3亿元， 同比增长

18.2%。 其中，设计业销售额为4,519亿元，同比增长19.6%；制造业销售额为3,176.3亿

元，同比增长24.1%；封装测试业销售额2,763亿元，同比增长10.1%。

2021年中国集成电路产品进出口都保持较高增速， 根据海关统计，2021年中国进

口集成电路6,354.8亿块，同比增长16.9%；进口金额4,325.5亿美元，同比增长23.6%。

2021年中国集成电路出口3,107亿块，同比增长19.6%，出口金额1,537.9亿美元，同比

增长32%。

公司一直从事半导体产品设计业务和半导体产品分销业务。 伴随着公司近年来收

购整合的顺利完成，公司半导体产品设计业务形成了图像传感器解决方案、触控与显

示解决方案和模拟解决方案三大核心业务体系，并通过团队扩充及并购延伸等方式不

断丰富公司产品版图。 同时，公司作为国内主要半导体产品分销商之一，凭借着成熟的

技术支持团队和完善的供应链管理体系，同全球主要半导体供应商及国内各大模组厂

商及终端客户继续保持着密切合作。

（一）半导体设计业务

1、公司采用Fabless的业务模式

公司半导体设计业务属于典型的Fabless模式， 公司仅从事集成电路的研发设计

和销售，而将晶圆制造、封装测试业务外包给专门的晶圆代工厂商、封装测试厂商，公

司从晶圆代工厂采购晶圆，委托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企业进行封装测试。

公司生产芯片的原材料主要为晶圆。 公司将设计的版图交由晶圆代工厂进行掩

膜，以制作光罩。 晶圆裸片由晶圆代工厂统一采购，公司采购由晶圆代工厂加工、测试

后带有多层电路结构的晶圆。 公司合作的晶圆代工厂主要为行业排名前列的大型上市

公司，市场知名度高，与公司有着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产品供应稳定。

公司产品的封装测试环节委托封装测试厂商完成。 报告期内，公司合作的封装测

试厂商主要为封装测试的大型上市公司，经营稳定，市场知名度较高，能够按照产能和

周期安排订单生产，报价基于市场化原则，公司与其交易价格公允。

公司产品覆盖的市场范围较广，根据行业、产品及市场需求情况，公司相应选择直

销和代销的方式进行销售。 总体而言，公司的销售模式以直销为主、代销为辅。 公司采

用直销模式的客户主要为模组厂商、ODM厂商、OEM厂商及终端客户，直销模式可以

保障公司服务效率，根据终端客户的需求及反馈信息以最快的响应速度进行调整。 除

直销外，公司还通过知名跨国大型经销商进行代销。 利用代销模式，公司可有效降低新

客户开发的成本，在控制中小规模客户的应收账款回款风险的同时，也降低了公司对

中小规模客户销售管理的人力资源及成本支出。

2、公司设计业务产品类型

目前公司半导体产品设计业务主要由图像传感器解决方案、触控与显示解决方案

和模拟解决方案三大业务体系构成。 具体产品包括以下部分：

业务 产品名称 主要功能 应用领域

图像传感器

解决方案

CMOS图像传感器

将接收到的光学信息转换成电信号，

是数字摄像头的重要组成部分

消费电子、安防、汽车、医

疗、AR/VR等

微型影像模组封装

(CameraCubeChip)

采用先进的芯片级封装技术整合集成

晶圆级光学器件和CMOS图像传感器

创新的解决方案，可以提供图像传感、

处理和单芯片输出的全部功能

医疗、物联网、眼球追踪、

AR/VR等

硅基液晶投影显示

（LCOS）

反射模式， 尺寸非常小的矩阵液晶显

示装置

可穿戴电子设备、 移动显

示器、微型投影、汽车、医

疗等

特定用途集成电路产

品（ASIC）

支持公司CMOS图像传感器， 在摄像

头和主机之间起到桥梁功能的作用，

提供USB、并行、串行接口解决方案以

及压缩引擎和低功耗图像信号处理等

功能

汽车、安防等

触控与显示

解决方案

触控和显示驱动集成

芯片（TDDI）

接收手机主机输出的图像数据， 驱动

LCD屏显示， 并且侦测用户触控信号

进行与智能手机的人机交互

智能手机

显 示 驱 动 芯 片

（DDIC）

负责驱动显示器和控制驱动电流等功

能，实现对显示屏成像系统的控制

智能手机

模拟

解决方案

TVS

提高整个系统的防静电/抗浪涌电流

能力

消费类电子、安防、网络通

信、汽车等

MOSFET 信号放大、电子开关、功率控制等

消费类电子、安防、网络通

信、汽车、工业等

肖特基二极管 电源整流，电流控向，截波等

消费类电子、安防、网络通

信、汽车、工业等

LDO

具有过流保护、 过温保护、 精密基准

源、差分放大器、延迟器等功能

消费类电子、安防、网络通

信、汽车等

DC-DC

起调压的作用（开关电源），同时还能

起到有效地抑制电网侧谐波电流噪声

的作用

消费类电子如笔记本电

脑、电视机、机顶盒等

LED背光驱动

构造一个恒流源电路， 确保任何条件

下背光LED的发光亮度不变

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

脑、电视机等

模拟开关 信号切换、功能切换等

消费类电子、安防、网络通

信、汽车、工业等

射频芯片 信号放大、信号传输 移动通信

（二）半导体产品分销业务

1、半导体产品分销业务模式

公司作为典型的技术型半导体授权分销商，与原厂有着紧密的联系。 公司拥有经

验丰富的FAE队伍，顺应国内半导体行业的产业地域布局，公司分销体系境内外多地

设立了子公司，构建采购、销售网络、提供技术支持、售后及物流服务等完整的业务模

块。

公司半导体产品分销业务采取买断式采购的模式，具体分为境内采购和境外采购

两部分：①境内采购主要由北京京鸿志及其他子公司在境内进行；②境外采购主要由

香港华清及其他子公司在境外进行。

基于对半导体元器件性能及下游电子产品的理解及分析，公司主动为客户提供各

种产品应用咨询、方案设计支持、协助客户降低研发成本，以使其能够将自身资源集中

于电子产品的生产和市场推广，同时也能更好的了解客户的需求，进而使得公司研发

设计业务下开发的产品能够顺应市场需求作出迅速的反应。 技术型分销能够更好的满

足客户对电子产品的理解及需求，代表着半导体元器件分销行业的主流趋势。

2、半导体分销业务产品类型

分销的产品可分为电子元件、结构器件、分立器件、集成电路、显示屏模组等，覆盖

了移动通信、家用电器、安防、智能穿戴、工业设备、电力设备、电机控制、仪器仪表、汽

车部件及消防等诸多领域。

产品名称 细分产品 主要代理原厂

电子元件 电阻、电容、电感等 松下、乾坤、国巨、三星、华新科、华德等

结构器件 连接器、卡座、卡托、PCB等 Molex、松下、南亚、NIDEC、台达等

分立器件 光电半导体器件、晶振、半导体等 光宝、TXC、TSC、APS等

集成电路 芯片、Sensor、Memory、Flash等

光宝、江波龙、XMC、昆腾微、长工微、景略、荣湃、力

生美、芯昇、前海维晟、海栎创、爱芯、九天睿芯、国民

技术等

射频器件 滤波器等 松下、ACX、佳利、芯朴、华新科、新声等

显示屏模组 PMOLED、LCM、AIT等 智晶、LGD等

公司根据自身代理产品的具体情况并结合市场因素，对所代理的产品线进行动态

管理。 半导体分销业务是公司了解市场需求的重要信息来源，在维持现有的半导体分

销业务销售规模的背景下，公司将下游模组厂商和终端厂商保持紧密合作关系，及时

了解市场趋势和终端厂商在研产品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技术研发和储备，使企业的

新技术能顺应市场变化，减少下游行业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助力公司半导体设计业

务迅速发展。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32,079,927,

549.91

22,647,992,

328.94

41.65

17,476,223,

432.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6,198,313,

972.34

11,238,642,

949.21

44.13

7,926,394,

295.30

营业收入

24,103,509,

570.58

19,823,965,

431.66

21.59

13,631,670,

62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476,187,

473.66

2,706,109,

337.61

65.41 465,632,238.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02,881,

410.48

2,245,073,

139.31

78.30 334,201,677.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192,411,

060.29

3,344,594,

067.54

-34.45 805,335,234.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06 29.06 增加4.00个百分点 10.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5.16 3.21 60.75 0.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5.14 3.19 61.13 0.73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6,211,809,

017.73

6,236,334,

919.72

5,866,326,

033.32

5,789,039,

599.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0,832,

170.26

1,202,717,

165.29

1,274,934,

995.81

957,703,14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944,202,864.02

1,021,651,

349.92

1,101,969,

114.49

935,058,082.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2,416,923.01 627,592,842.77

1,400,820,

688.21

-318,419,

393.7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东情况

4.1�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2,09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9,23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

股数量

比

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虞仁荣

-13,

900,

000

265,

535,

000

30.

32

0 质押

102,

022,

000

境内自

然人

绍兴市韦豪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

80,

839,

009

9.2

3

80,

839,

009

质押

40,

000,

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0,

213,

798

75,

194,

867

8.5

9

0 无 0

境外法

人

青岛融通民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

353,

937

23,

654,

064

2.7

0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嘉兴华清龙芯豪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7,

540,

209

14,

826,

129

1.6

9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嘉兴华清银杏豪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8,

949,

624

13,

446,

718

1.5

4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上海唐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

787,

499

9,314,

814

1.0

6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元禾璞华（苏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肥元禾

华创中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81,

500

8,950,

460

1.0

2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安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5,

300,

905

8,750,

459

1.0

0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Seagull�Strategic�Investments（A3）,�LLC

-13,

561,

799

8,489,

711

0.9

7

0 无 0

境外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绍兴市韦豪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为虞仁荣先生控制的企业，虞小荣先生系

虞仁荣先生弟弟，均为虞仁荣先生一致行动人；

嘉兴华清银杏豪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嘉兴华清龙芯豪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北京华清博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均

为吕大龙先生控制的企业， 嘉兴华清银杏豪威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华清龙芯

豪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华清

博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互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

长三角科创企业2020年度

第一期集合短期融资券

20长三角科创集合CP001

04200046

5

2021年 10

月30日

0 3.30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长三角科创企业2020年度第

一期集合短期融资券

公司参与的长三角科创企业2020年度第一期集合短期融资券于2020年10月

29日成功发行。 本期短期融资券集合发行总额为人民币5亿元，其中公司发行

金额为人民币2亿元，票面利率为3.30%，期限为365天，起息日期为2020年10

月30日，兑付日期为2021年10月30日。 公司已完成本期短期融资券的兑付工

作，本息兑付总额共计人民币20,660万元。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2�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1年 2020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49.18 49.11 0.0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400,288.14 224,507.31 78.30

EBITDA全部债务比 40.19% 34.79% 15.52

利息保障倍数 13.19 9.04 45.91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

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本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241.04亿元，较2020年增长21.59%；公司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4.76亿元，比2020年增长65.41%。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

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501 证券简称：韦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2

转债代码：113616 转债简称：韦尔转债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2021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上海韦尔半

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向绍兴市韦豪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001号），核准公司向绍兴市韦豪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39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北京豪威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豪威” ）85.53%的股权、北京思比科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现已更名为“豪威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思比科” ）42.27%的股

权、北京视信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视信源” ）79.93%的股权并非公开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200,000万元（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公司于

2019年8月完成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现就

2021年度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1、2018年11月3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 2018年12月17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相关议案。

2、2019年6月2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

司向绍兴市韦豪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001号），核准公司向交易对方合计发行400,951,447

股股份购买资产，并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200,000万元。

3、2019年7月30日，北京豪威85.53%的股权、思比科42.27%的股权、视信源79.93%

的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成。

4、2019年8月5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上海韦尔半导体股

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ZA15325号），截至2019年7月30日止，上

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已取得北京豪威85.53%股权、思比科42.27%股权、视信源

79.93%股权，上述公司股权已过户至韦尔股份名下，并完成了相关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56,655,387.00元， 变更后的股本为人民币856,655,

387.00元。

5、2019年8月21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上海韦尔半导体股

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截至2019年8月21日）》（信会师报字[2019]第ZA15427号），确

认截至2019年8月21日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404,147,090.48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37,291,138.43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366,855,952.05元，其中，计入股本金额为人民币7,006,711.00元，计入资

本公积（股本溢价）金额为人民币359,849,241.05元。 变更后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863,662,098.00元，股本为人民币863,662,098.00元。

6、2019年8月28日， 公司已完成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限售流通股400,

951,447股的股份登记以及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限售流通股7,006,

711股的股份登记。 公司已于当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

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二、业绩承诺情况

（一）北京豪威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北京豪威业绩承诺方绍兴市韦豪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绍兴韦豪” ）、青岛融通民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Seagull� Strategic�

Investments� (A3),� LLC、嘉兴华清银杏豪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华

清龙芯豪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上海唐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Seagull� Investments, � LLC、 合肥元禾华创中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北京集成电路设计与封测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共青城威熠投资有限公司、

Seagull� Strategic� Investments� (A1), � LLC、Seagull� Equity� Investments�

(C1-Int’ l)� (Hong� Kong)� Limited、Seagull� Equity� Investments� (C1),� LLC、虞仁

荣签署的《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豪威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东及虞仁荣

之利润补偿协议》，北京豪威2019、2020及2021年度内实现的净利润承诺数（指北京

豪威在盈利承诺期内实现的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

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不低于54,541.50万元、84,

541.50万元及112,634.60万元。

2019年5月17日，承诺方虞仁荣和绍兴韦豪分别出具了《关于补充利润补偿的承

诺函》，承诺虞仁荣和绍兴韦豪将按照《利润补偿协议》列明的承诺净利润数与北京豪

威技术研发材料费用资本化对当期净利润的预测影响金额之和作为新的承诺净利润

数，具体为北京豪威2019、2020及2021年度内实现的净利润承诺数不低于59,938.87万

元、88,481.57万元及115,146.55万元。

（二）思比科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思比科业绩承诺方北京华清博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吴南健、陈杰、

刘志碧签署的《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思比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股东之利润补偿协议》及《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思比科2019、2020及2021年度

内实现的净利润承诺数（指思比科在盈利承诺期内实现的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

低于2,500万元、4,500万元及6,500万元。

（三）视信源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视信源业绩承诺方陈杰、刘志碧、旷章曲、董德福、程杰、钟萍、吴南

健签署的《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视信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部分股东之

利润补偿协议》及《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视信源2019、2020及2021年度内实现

的净利润承诺数（指视信源在盈利承诺期内实现的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1,

346万元、2,423万元及3,500万元。

三、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上海韦尔半导体

股份有限公司净利润实现数与净利润承诺数差异情况说明及专项审核报告》（普华永

道中天特审字(2022)第3596号）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上

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购买标的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

报字[2022]第ZA11027号，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2021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

下：

（一）北京豪威业绩实现情况

剔除配套募集资金产生的影响，北京豪威2021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18,416.43万元，2021年度的净利润实现数已实现净利润承诺

数，对于虞仁荣及绍兴韦豪实现率为276.53%，对于除虞仁荣及绍兴韦豪外其他承诺方

实现率为282.70%。

（二）思比科业绩实现情况

思比科2021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702.17万

元，2021年度的净利润实现数已实现净利润承诺数， 业绩承诺方业绩实现率为

210.80%。

（三）视信源业绩实现情况

视信源2021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74.13万

元，2021年度的净利润实现数已完成净利润承诺数， 业绩承诺方业绩实现率为

210.69%。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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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该

议案尚需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 ）由我国会计泰斗潘序伦

博士于1927年在上海创建，1986年复办，2010年成为全国首家完成改制的特殊普通合

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首席合伙人为朱建弟先生。 立信是国际会计网

络BDO的成员所，长期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新证券法实施前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许可

证，具有H股审计资格，并已向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注册登记。

截至2021年末，立信拥有合伙人252名、注册会计师2276名、从业人员总数9697

名，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707名。

立信2020年业务收入（经审计）41.06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34.31亿元，证券业

务收入13.57亿元。

2021年度立信为587家上市公司提供年报审计服务，审计收费7.19亿元，同行业上

市公司审计客户69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截至2021年末，立信已提取职业风险基金1.29亿元，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

额为12.5亿元，相关职业保险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3、诚信记录

立信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1次、监督管理措施24次、自律

监管措施0次和纪律处分2次，涉及从业人员63名。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项目 姓名

注册会计师执业

时间

开始从事上市公

司审计时间

开始在本所执

业时间

开始为本公司提供

审计服务时间

项目合伙人 陈璐瑛 14年 2006年 2006年 2020年

签字注册会计师 宋文燕 12年 2008年 2008年 2020年

质量控制复核人 谢骞 27年 1998年 2011年 2020年

2、上述人员近三年签署或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情况

（1）项目合伙人：陈璐瑛

时间 上市公司名称 职务

2018年-2020年 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会计师

2018年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会计师

2018-2020年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会计师

2020年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会计师

（2）本期签字会计师：宋文燕

时间 上市公司名称 职务

2019-2020年 晨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会计师

2020年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会计师

（3）质量控制复核人：谢骞

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

2020年 上海健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控制复核人

2018-2020年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控制复核人

2020年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控制复核人

2019-2020年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控制复核人

3、项目组成员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上述相关人员无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上

述人员近三年无刑事处罚、行政处罚以及其他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的记录。

（三）审计收费

审计收费定价原则：根据公司的业务规模、所处行业和会计处理复杂程度等多方

面因素，并根据公司年报审计需配备的审计人员情况和投入的工作量以及事务所的收

费标准确定最终的审计收费。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的2021年度财务审计服务报酬为

人民币260万元，2021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服务报酬为人民币90万元，两项合计为人民币

350万元。 2022年度公司审计费用将以2021年度审计费用为基础， 根据公司年报审计

合并报表范围、需配备的审计人员情况以及投入的工作量确定最终的审计收费。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审计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对立信的基本情况材料进行了充分的了

解，并对其在2021年度的审计工作进行了审核，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具备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资格，在为公司提

供2021年度审计服务工作中，坚持以公允、客观的态度进行独立审计，表现了良好的执

业操守和业务素质，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较好地完成了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的审

计工作。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计提职业风险基金并购买相关职业保

险，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具备较好的投资者保护能力。 同意向公

司董事会提议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

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认为：根据对立信的相关

了解，认为其在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过程中，严格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对

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所作审计实事求是， 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真

实。 为保持公司外部审计等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独立董事同意续聘立信为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立信具备从事财务审计

及内部控制审计的资质和能力，熟悉公司业务。 基于公司与其多年良好的合作关系，同

时考虑公司财务审计业务的连续性，同意续聘立信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2022年4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同意公司续聘立信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四）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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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关联交易及2022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根据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进行，不

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2022年4月18日，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1年度关联交易及2022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该事项尚需提交至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一、2021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一）2021年度偶发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1年7月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

公司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以现金方式由韦尔半导体香港有

限公司收购苏州疌泉华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疌泉华创” ）持

有的标的公司30%的股权，因疌泉华创为公司董事刘越女士控制的企业，疌泉华创为

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21年10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

与认购北京君正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全资企业绍兴韦豪企

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55,000万元参与认购北京君正

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鉴于公司董事陈智斌先生为北京君正集

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北京华创芯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北京华创芯原科技有限公

司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1年4月1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度关联交易及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2021年6月10日， 公司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相关关联方进

行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 的市场交易原则及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不会因

本次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三）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情况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1年度预

计金额

2021年度实际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 江苏韦达半导体有限公司 1,200.00 1,103.64

其他 上海韦城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850.00 651.05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北京极豪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1,882.61

其他 上海芯楷集成电路有限责任公司 120.00 118.96

其他 无锡韦感半导体有限公司 550.00 463.90

（四）其他说明

1、关联担保情况

本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为合并报表外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1）公司及子公司作为担保方

单位：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上海韦矽微电子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2021/6/18 2022/6/17 否

香港华清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48,992,408.97 2021/10/25 2022/3/23 否

豪威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0 2021/2/23 2022/2/10 否

豪威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0 2021/10/26 2022/10/16 否

豪威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19,127,100.00 2021/4/23 2022/4/13 否

（2）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单位：万元/人民币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虞仁荣、韩士健 180,000,000.00 2021/6/18 2022/6/15 否

虞仁荣、韩士健 100,000,000.00 2021/11/18 2022/2/18 否

虞仁荣、韩士健 100,000,000.00 2021/10/19 2022/1/19 否

虞仁荣、韩士健 100,000,000.00 2021/7/9 2022/4/30 否

虞仁荣、韩士健 90,000,000.00 2021/2/10 2022/1/11 否

虞仁荣 195,000,000.00 2021/8/13 2022/8/12 否

虞仁荣 300,000,000.00 2021/1/8 2022/1/7 否

虞仁荣 5,000,000.00 2021/8/13 2022/8/12 否

虞仁荣、韩士健 210,000,000.00 2021/3/2 2022/3/2 否

虞仁荣 100,000,000.00 2021/4/9 2022/4/9 否

虞仁荣、韩士健 50,000,000.00 2021/6/24 2022/6/23 否

虞仁荣、韩士健 100,000,000.00 2021/3/24 2022/3/23 否

虞仁荣、韩士健 50,000,000.00 2021/6/24 2022/6/23 否

虞仁荣、韩士健 20,000,000.00 2021/1/15 2022/1/15 否

虞仁荣、韩士健 30,000,000.00 2021/1/15 2022/1/15 否

虞仁荣、韩士健 750,000,000.00 2019/7/16 2024/7/4 否

虞仁荣、韩士健 234,824,426.16 2020/5/21 2023/5/19 否

虞仁荣、韩士健 30,000,000.00 2020/7/13 2023/7/12 否

虞仁荣、韩士健 50,000,000.00 2020/7/21 2023/7/20 否

虞仁荣、韩士健 40,000,000.00 2020/9/27 2023/9/16 否

虞仁荣、韩士健 290,500,000.00 2020/10/26 2023/10/20 否

虞仁荣、韩士健 240,000,000.00 2020/11/16 2022/11/15 否

虞仁荣、韩士健 59,500,000.00 2020/11/30 2023/11/29 否

虞仁荣、韩士健 80,000,000.00 2021/2/10 2023/9/16 否

虞仁荣、韩士健 170,000,000.00 2021/6/11 2024/6/10 否

虞仁荣、韩士健 113,563,794.25 2021/6/23 2023/6/22 否

虞仁荣 196,770,000.00 2021/7/27 2024/7/26 否

虞仁荣、韩士健 131,000,000.00 2021/8/23 2024/8/22 否

虞仁荣、韩士健 75,000,000.00 2021/8/30 2024/8/29 否

虞仁荣 50,000,000.00 2021/11/23 2023/11/22 否

2016年1月28日，Seagull�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以下简称“Seagull�

Investment” ）、Seagull� International� Limited （ 以 下 简 称 “Seagull�

International” ）与中国银行澳门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纽约分行（以下简称

“招商银行纽约分行” ） 签署 《信贷和担保合同》（“Credit� and� Guarantee�

Agreement” ）以及相关文件，借款金额合计800,000,000.00美元。

2017 年 2 月 3 日 ，Seagull�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Seagull�

International、美国豪威与中国银行澳门分行、招商银行纽约分行签署《修改信贷和担

保合同》（“Amended� and� Restated� Credit� and� Guarantee� Agreement” ） 以及

相关文件。 Seagull� International还款200,000,000.00美元，剩余600,000,000.00美

元借款由美国豪威作为借款人偿还。

于合同修改当日(2017年2月3日)，美国豪威还款200,000,000.00美元，剩余借款

400,000,000.00美元，合同生效日起第一年的年利率为LIBOR加1.6%，第二年的年利

率为LIBOR加1.8%，第三年的年利率为LIBOR加2.0%，按季度付息，到期日为2020年2

月3日。 其中200,000,000.00美元借款为循环贷款， 可于2020年2月3日之前的任意时

间偿还，剩余200,000,000.00美元借款为定期贷款，到期一次归还本金。 公司按该等借

款的初始公允价值扣除交易费用后的金额进行计量，并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进

行后续计量。 于2018年9月5日，循环贷款部分200,000,000.00美元已还清。 2018年12

月27日，美国豪威向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借入135,000,000.00美元循环贷款，并于2019

年1月4日以关联方贷款形式提供此笔资金135,000,000.00美元给韦尔半导体香港有

限公司用于经营资金周转或股权收购。

于2020年2月22日，Seagull� Investment、Seagull� International、美国豪威、北京

豪威与中国银行澳门分行、招商银行纽约分行签署《修改信贷和担保合同的第一修正

合 同 》（“First� Amendment� to� the� Amended� and� Restated� Credit� and�

Guarantee� Agreement” ） 以及相关文件。 合同修改当日， 美国豪威还款35,000,

000.00美元，原《修改信贷和担保合同》的剩余定期贷款165,000,000.00美元及循环

贷款135,000,000.00美元变更为定期贷款100,000,000.00美元及循环贷款200,000,

000.00美元。 其中200,000,000.00美元借款循环贷款，可于2023年2月3日之前的任意

时间偿还，剩余100,000,000.00美元借款定期贷款，美国豪威应于2021年2月3日偿还

定期贷款的20%，即20,000,000.00美元，于2022年2月3日偿还定期贷款的30%，即30,

000,000.00美元，于2023年2月3日偿还定期贷款的50%，即50,000,000.00美元。 上述

借款（包括定期贷款和循环贷款)）年利率均为LIBOR加2.0%，按季度付息。

美国豪威于2020年2月26日支付给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及招商银行纽约分行各2,

250,000.00美元合同修正费，共计4,500,000.00美元。 公司按照该等借款的初始公允

价值扣除交易费用后的金额进行计量，并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于2020年12月31日，美国豪威偿还50,000,000.00美元循环借款。 于2021年2月3

日，美国豪威偿还20,000,000.00美元定期借款，剩余循环借款150,000,000.00美元，

定期借款80,000,000.00美元。 其中30,000,000.00美元将于2022年2月3日还款，于

2021年12月31日，将其分类为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剩余借款金额分类为长期借

款。

根据《修改信贷和担保合同》及《修改信贷和担保合同的第一修正合同》等文件

关于借款担保的约定，北京豪威、Seagull� Investment、Seagull� International为借款

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担保； 借款人 （美国豪威） 的全部资产和其持有的子公司

OmniVision� International的65%股权均作为抵押物。 于2022年4月，美国豪威与中国

银行澳门分行签订了补充协议， 约定将其前期质押的OmniVision� International�

65%的股权解除。

公司为子公司豪威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在民生银行北京分行开立的4,500,

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2021年4月30日至2022年4月29日。

2、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3,154.95 3,457.04

二、2022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一）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2年4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度关联交易及2022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虞仁荣先生、纪

刚先生、贾渊先生、陈智斌先生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回避了表决，与会的非关联董

事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审议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述议案还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相关关

联股东虞仁荣先生、纪刚先生、贾渊先生在股东大会上将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认为：公司2022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均属于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正常业务范围，并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符合公司经营发

展的需要；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按市场原则公平合理定价，不会对公司本期

及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且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

为。 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至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也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书面意见

如下：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遵循了公平、公允的交易原则，有利于公司经营

的正常开展，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提交董事

会审议。

（二）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发生的交易

金额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 江苏韦达半导体有限公司 960.00 78.67

其他 上海韦城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850.00 203.66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北京极豪科技有限公司 7,700.00 1,118.33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江苏韦达半导体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韦达半导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纪刚

成立日期 2018年1月22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 扬州科技园路8号8

主营业务

半导体销售；电子元器件的设计、研发、制造与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江苏韦达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韦达” ）于2018年1月22日设立，公司

持有江苏韦达半导体有限公司25%的股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纪刚先生自2018年1月起担任江苏韦达董事；公司董事、财务

总监贾渊先生自2018年1月起担任江苏韦达董事。 江苏韦达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应认定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公司与江苏韦达之间的交易应认定为关联交易。

2、上海韦城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韦城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海涛

成立日期 2020年9月23日

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龙东大道3000号1幢C楼5层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住宿服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施工专业作业；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酒店管理，物业管理，

家政服务，礼仪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停车场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

展览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海韦城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韦城” ）于2020年9月23日设立，公

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韦尔置业有限公司持有上海韦城30%股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6号———关联方披露》第四条规定，上海韦城应认定为公司关联法人。 公司与上海韦

城之间的交易应认定为关联交易。

3、北京极豪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极豪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可卿

成立日期 2020年2月27日

注册资本 14285.7143万元人民币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1号17层Z号

主营业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不含医用软

件）；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日用品（不得从事实体店铺经营）；企业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贾渊先生自2020年2月起担任北京极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北京极豪” ）董事。 北京极豪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应认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公司

与北京极豪之间的交易应认定为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江苏韦达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韦矽微电子有限公司签署相关协议，约定上海

韦矽微电子有限公司从供应商江苏韦达处购买晶圆及芯片，具体交易金额以双方实际

签署的具体订单约定为准。

2、上海韦城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韦尔置业有限公司签署了相关协议，约定上海

韦城承租上海韦尔置业有限公司拥有的房产，租赁期限及租金以双方实际签署的具体

租赁协议为准。

3、北京极豪与公司全资子公司豪威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相关协议，约

定北京极豪从思比科购买CMOS图像传感器，具体交易金额以双方实际签署的具体订

单约定为准。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均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并根据市场公允价格进行

定价。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是公允的，对公司完成2022年的经营有积极影响；

该等交易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的利益的情况，公司也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2021年度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发现报告期内关联交易事项中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公司2022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均按市场原则公平合理定价，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的利益；公司2022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活动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均属

于公司的正常业务范围，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上述议案已于董事会召开前取得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在董事会表决过程中，公司的关联董事已按有关规定回避表

决，上述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同意公司2022年度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关于公司2021年度关联交易及2022年度预计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03501 证券简称：韦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7

转债代码：113616 转债简称：韦尔转债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2022年度银行综合授

信额度及授权对外签署银行借

款相关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18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对外签

署银行借款相关合同的议案》。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为满足公司各项业务顺利进行及日常经营资金需求，提高资金营运能力，根据公

司经营战略及总体发展计划，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授信总额为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35亿元的人民币授信及外币授信，用于办理包括但

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并购贷款、中长期借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业务。 为满足公

司融资需求，公司会视情况提供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以公司自有（含控股子公司）

的土地使用权、房产、子公司股权、存货、保证金等资产提供抵押或质押担保作为增信

措施，最大限度的保证公司资金使用效益。

上述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实际已取得的授信额度，实际授信额度最终以金融机构

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公司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融资

期限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在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总经理或财务总监根据实际经营情况需求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具体执行并签署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相关文件，授信额度范围内

单笔融资由董事长、总经理或财务总监负责审批相关事宜，不需要逐项提请公司董事

会审批。 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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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3616 转债简称：韦尔转债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

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

议于2022年4月18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一、注册资本变动情况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情况

2021年11月1日，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1年

12月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的议案》， 同意向177名

激励对象授予3,485,093股限制性股票， 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2021年12月9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完成，公司总股本相应增加3,485,093股。

（二）股票期权自主行权情况

1、2020年11月3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

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等相关议案，认为公司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

期的行权条件已成就，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有效期为2020年11月20日至

2021年11月14日。

2、2021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关于公司2019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 等相关议

案，认为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成就，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有效期为2021年4月22日至2022年4月21日。

3、2021年9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关于公司2020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等相关议

案，认为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成就，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

有效期为2021年10月21日至2022年10月20日。

4、2021年10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认为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

行权条件已经成就，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有效期为2021年11月15日至

2022年11月14日。

公司上述激励计划股票行权在2021年4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期间内，激励对象

共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股数为5,263,008股， 公司总股本相应增加5,263,008

股。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024号）核准，公司公开发行244,000万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共发行2,440万张，每张面值100元，期限6年。 根据有关规定及《上海韦

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

的“韦尔转债” 转股期为2021年7月5日至2026年12月27日。截至2022年3月31日，公司

“韦尔转债” 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28,794股，公司总股本相应增加28,794股。

上述变更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应增加至876,909,204股， 公司注册资本应增加至

876,909,204元。

二、《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鉴于以上事实，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对《公司章程》做

出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修订前内容 修订后内容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6,813.2309万元。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7,690.9204万元。

第二十条公司的股份总数为86,813.2309万股，均为普

通股。

第二十条公司的股份总数为87,690.9204万股，均为

普通股。

除上述条款修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该事项尚需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修

订后的《公司章程》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实施。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03501 证券简称：韦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3

转债代码：113616 转债简称：韦尔转债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度业绩及现金

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4月27日（星期三）下午13:00-14:30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

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04月20日（星期三）至04月26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

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will_stock@corp.ovt.

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4月19日发布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1年度经营成果、财务

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2年04月27日下午13:00-14:30举行2021年度业绩及现金分红

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及现金分红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1年度

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

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4月27日下午13:00-14: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虞仁荣先生，总经理王崧先生，董事、财务总监贾渊先生，独立董事胡

仁昱先生，董事会秘书任冰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04月27日（星期三）下午13:00-14:30，通过互联网登录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

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04月20日（星期三）至04月26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

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

com/questionCollection.do）， 根据活动时间 ，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will_stock@corp.ovt.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投资部

电话：021-50805043

电子邮箱：will_stock@corp.ovt.com

六、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组织召开业绩说明会，实际召开方式有可能会根据

疫情防控要求做相应微调，敬请投资者理解。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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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15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

的《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1、2019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9年6月5日签发的证监许可 [2019]1001号文

《关于核准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向绍兴市韦豪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不超过200,000万元。 公司2019年度向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元国际控

股有限公司、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共计五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7,006,711股，每股面值

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57.68元，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04,147,

090.48元，扣除承销费用、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交易费用人民币37,291,138.43元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66,855,952.05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9]第ZA15427号验资报告。

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377,647,090.48元已使用完

毕，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完成销户工作，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将不再使用。 截至

2021年12月31日， 本公司累计使用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入及募集专户存

储累计利息募集项目404,908,020.99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0元。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已获得证监许可[2020]3024号）核准，公司公开发行244,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6年。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440,000,000.0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律师费用、审计验资费用、资信评级费及

信息披露费用等其他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52,839,000.00元（含税），实际募集资金为

人民币2,387,161,000.00元。 本次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1月4日到账，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审验， 并于2021年1月5日出具了

《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ZA10003号）。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入募

集项目532,532,253.00元（其中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为120,888,627.29

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1,860,436,738.24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单位：元

募集资金账户情况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额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额

1、募集资金账户期初余额： 55,553,620.61

2、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增加项： 40,361.17 2,398,901,195.28

募集资金流入（注1） 2,393,080,000.00

利息收入 40,361.17 5,821,195.28

归还暂时补充的流动资金

自有资金划入募集资金账户

3、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减少项： 55,593,981.78 538,464,457.04

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120,888,627.29

募集资金投入募集项目 55,582,914.60 411,643,625.71

自筹资金投入募集项目

支付发行费用（注2） 5,919,000.00

支付银行手续费 11,067.18 13,204.04

4、募集资金账户期末余额： 0.00 1,860,436,738.24

注1：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440,000,000.00元，

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46,920,000.00元后募集资金流入为人民币2,393,080,000.00

元。

注2：支付律师费用、审计验资费用、资信评级费及信息披露费用等其他发行费用

5,919,000.00元（含税）。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2022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并结合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1、2019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江科技支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公司子公

司豪威半导体（上海）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江科技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定支

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平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豪威半导

体（上海）有限责任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定支行、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豪威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公司子公司OmniVision� Technologies,� Inc.、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五方监管协议》。

公司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

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五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

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1、2019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鉴于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共计募集资金404,147,090.48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

募集资金377,647,090.48元已使用完毕。 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于2021年5月完成

销户工作，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将不再使用。 截至2021年12月31日，2019年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0元。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1,860,436,738.24元。

单位：元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余额

1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张江支行

121908236710307 814,988.04

2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

632634897 41,607.53

3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

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15006188888809 393,950.88

4

豪威半导体 （上海）

有限责任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嘉定支行

216130100100280966 6,599,376.79

5

豪威半导体 （上海）

有限责任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嘉定支行

216130100100307182 835,554,108.49

6

豪威半导体 （上海）

有限责任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嘉定支行

216130100100307203 179,759,128.30

7

豪威半导体 （上海）

有限责任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嘉定支行

216130100100307312 57,148,166.10

8

豪威科技 （上海）有

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15119618888860 0.00

9

OmniVision�

Technologies,�Inc.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FTN15555788816865 780,125,412.11

合计 1,860,436,738.24

三、2021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 本报告期内， 本公司实际使用2019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人民币55,582,

914.60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1《2019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本报告期内， 本公司实际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人民币532,

532,253.00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19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本报告期内，2019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2021年5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置换金额为人民币120,888,627.29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以可转债募集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1]第

ZA13801号），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120,888,627.29

元。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对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的自筹资金无异议。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投资相关产品情

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设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设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

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

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2019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本报告期内，2019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2021年1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公司决

定将募投项目之一“CMOS图像传感器研发升级” 实施主体由豪威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增加为豪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和OmniVision� Technologies,� Inc.共同实

施。 上述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事项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和投向，募投项目

建设内容不发生变化。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核查意见》， 对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

体的事项无异议。

（2）2021年7月1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公司

决定减少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晶圆测试及晶圆重构生产线项目（二期）” 的投

资金额，并将调整的募集资金用于新增的“晶圆彩色滤光片和微镜头封装项目” 、“高

性能图像传感器芯片测试扩产项目” 和“硅基液晶投影显示芯片封测扩产项目” 。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其他内容均保持不变。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于2021年8月2日召开的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2021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变更有利于公司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抓住CMOS图像传感

器行业的发展机遇，提升公司在相关领域的产品研发和生产能力，更好的满足下游多

样化的市场需求。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出具了《关于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

更的核查意见》，对公司本次变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事项无异议。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表3。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

募集资金的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

意见

公司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

公告格式》 的相关规定编制， 如实反映了韦尔股份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

七、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

性意见

（一）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发表了如下意见：2021

年度，韦尔股份严格执行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地执行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二）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2019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发表了如下意见：

2021年度，韦尔股份严格执行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地执行了三方/四方监管

协议，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占用、委托理财等情形；募集资金具体

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基本一致，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19日

附表1：

2019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0,414.7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558.2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0,

490.8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含部

分变

更

（如

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

(1)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4)＝

(2)/(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晶圆测试

及晶圆重

构生产线

项目（二

期）

无

32,

551.55

32,

551.55

32,

551.55

5,

558.29

32,

627.64

76.09 100.23

2022

年5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硅基液晶

高清投影

显示芯片

生产线项

目 （ 二

期）

无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支付中介

机构费用

无

7,

863.16

7,

863.16

7,

863.16

0.00

7,

863.16

0.00 100.00

不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40,

414.71

40,

414.71

40,

414.71

5,

558.29

40,

490.80

76.09 100.19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

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 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完成销户

工作，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将不再使用。

节余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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